
解釋字號 釋字第613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5年07月21日

解釋爭點 通傳會組織法第4條、第16條規定是否違憲?

解釋文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第五十三條定有明文，基

於行政一體，須為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

在內之所有行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並因通傳會施

政之良窳，與通傳會委員之人選有密切關係，因而應擁有對通傳

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基於權力分立原則，行使立法權之立法院

對行政院有關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固非不能施以一定限制，

以為制衡，惟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憲法明白規定外，亦

不能將人事決定權予以實質剝奪或逕行取而代之。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二項通傳會委

員「由各政黨（團）接受各界舉薦，並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

例共推薦十五名、行政院院長推薦三名，交由提名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各政黨（團）應於本法施行日起十五

日內完成推薦」之規定、同條第三項「審查會應於本法施行日起

十日內，由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十一名

學者、專家組成。審查會應於接受推薦名單後，二十日內完成審

查，本項審查應以聽證會程序公開為之，並以記名投票表決。審

查會先以審查會委員總額五分之三以上為可否之同意，如同意者

未達十三名時，其缺額隨即以審查會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為可

否之同意」及同條第四項「前二項之推薦，各政黨（團）未於期

限內完成者，視為放棄」關於委員選任程序部分之規定，及同條

第六項「委員任滿三個月前，應依第二項、第三項程序提名新任

委員；委員出缺過半時，其缺額依第二項、第三項程序辦理，繼

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關於委員任滿提名及出缺提名之

規定，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逾越立法機關

對行政院人事決定權制衡之界限，違反責任政治暨權力分立原

則。又上開規定等將剝奪自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實質上移轉由

立法院各政黨（團）與由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

例推薦組成之審查會共同行使，影響人民對通傳會應超越政治之

公正性信賴，違背通傳會設計為獨立機關之建制目的，與憲法所

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亦有不符。是上開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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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至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其效力。失

去效力之前，通傳會所作成之行為，並不因前開規定經本院宣告

違憲而影響其適法性，人員與業務之移撥，亦不受影響。

　　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三項後段規定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院

長任命之部分，及同條第五項「本會應於任命後三日內自行集會

成立，並互選正、副主任委員，行政院院長應於選出後七日內任

命。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應分屬不同政黨（團）推薦人選；行

政院院長推薦之委員視同執政黨推薦人選」等規定，於憲法第五

十六條並無牴觸。

　　通傳會組織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自通訊傳播基本法施

行之日起至本會成立之日前，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之原主管機關就

下列各款所做之決定，權利受損之法人團體、個人，於本會成立

起三個月內，得向本會提起覆審。但已提起行政救濟程序者，不

在此限：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二、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

管理、證照核發、換發及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證照核發、換

發或證照吊銷處分。三、廣播電視事業組織及其負責人與經理人

資格之審定。四、通訊傳播系統及設備之審驗。五、廣播電視事

業設立之許可與許可之廢止、電波發射功率之變更、停播或吊銷

執照之處分、股權之轉讓、名稱或負責人變更之許可。」係立法

者基於法律制度變革等政策考量，而就特定事項為特殊之救濟制

度設計，尚難謂已逾越憲法所容許之範圍。而通傳會於受理覆審

申請，應否撤銷違法之原處分，其具體標準通傳會組織法並未規

定，仍應受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但書之規範。同條第二項規

定：「覆審決定，應回復原狀時，政府應即回復原狀；如不能回

復原狀者，應予補償。」則屬立法者配合上開特殊救濟制度設

計，衡酌法安定性之維護與信賴利益之保護所為之配套設計，亦

尚未逾越憲法所容許之範圍。

　　又本件聲請人聲請於本案解釋作成前為暫時處分部分，因本

案業經作成解釋，已無審酌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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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一、本件聲請人行政院行使職權，適用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有關

通傳會之組織及委員產生方式部分暨第十六條，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又因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六條規

定，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復就立法院是否有權立法，就行政院

所屬行政機關之人事決定權，實質剝奪行政院院長之提名權等，

與立法院行使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聲請解釋憲法，核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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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相符，應予受

理，合先敘明。

二、行政旨在執行法律，處理公共事務，形成社會生活，追求全

民福祉，進而實現國家目的，雖因任務繁雜、多元，而須分設不

同部門，使依不同專業配置不同任務，分別執行，惟設官分職目

的絕不在各自為政，而是著眼於分工合作，蓋行政必須有整體之

考量，無論如何分工，最終仍須歸屬最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

督，方能促進合作，提昇效能，並使具有一體性之國家有效運

作，此即所謂行政一體原則。憲法第五十三條明定行政院為國家

最高行政機關，其目的在於維護行政一體，使所有國家之行政事

務，除憲法別有規定外，均納入以行政院為金字塔頂端之層級式

行政體制掌理，經由層級節制，最終並均歸由位階最高之行政院

之指揮監督。民主政治以責任政治為重要內涵，現代法治國家組

織政府，推行政務，應直接或間接對人民負責。根據憲法增修條

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此乃我國憲法基

於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制度性設計。是憲法第五十三條所揭示之

行政一體，其意旨亦在使所有行政院掌理之行政事務，因接受行

政院院長之指揮監督，而得經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途徑，落

實對人民負責之憲法要求。

　　據此，立法院如經由立法設置獨立機關，將原行政院所掌理

特定領域之行政事務從層級式行政體制獨立而出，劃歸獨立機關

行使，使其得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對行政一體及

責任政治即不免有所減損。惟承認獨立機關之存在，其主要目的

僅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行政體制下所為對

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使獨立機關有更多不受政治干擾，

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於我國以行政院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之憲法架構下，賦予獨立機關獨立性與自主性之同時，仍應保留

行政院院長對獨立機關重要人事一定之決定權限，俾行政院院長

得藉由對獨立機關重要人員行使獨立機關職權之付託，就包括獨

立機關在內之所有所屬行政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以落實行

政一體及責任政治。行政院院長更迭時，獨立機關委員若因享有

任期保障，而毋庸與行政院院長同進退，雖行政院院長因此無從

重新任命獨立機關之委員，亦與責任政治無違，且根據公務員懲

戒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院長於獨立機關委員有違法、失

職情事，而情節重大，仍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因行政院院

長仍得行使此一最低限度人事監督權，是尚能維繫向立法院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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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然獨立機關之存在對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既然有所減

損，其設置應屬例外。唯有設置獨立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

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特殊性，確有正當理由足以證立設置

獨立機關之必要性，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任務執行績效亦

能透明、公開，以方便公眾監督，加上立法院原就有權經由立法

與預算審議監督獨立機關之運作，綜合各項因素整體以觀，如仍

得判斷一定程度之民主正當性基礎尚能維持不墜，足以彌補行政

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者，始不致於違憲。

三、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其內容包括通訊傳播自

由，亦即經營或使用廣播、電視與其他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以

取得資訊及發表言論之自由。通訊傳播媒體是形成公共意見之媒

介與平台，在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具有監督包括總統、行政、立

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等所有行使公權力之國家機關，以及監督

以贏取執政權、影響國家政策為目的之政黨之公共功能。鑑於媒

體此項功能，憲法所保障之通訊傳播自由之意義，即非僅止於消

極防止國家公權力之侵害，尚進一步積極課予立法者立法義務，

經由各種組織、程序與實體規範之設計，以防止資訊壟斷，確保

社會多元意見得經由通訊傳播媒體之平台表達與散布，形成公共

討論之自由領域。是立法者如將職司通訊傳播監理之通傳會設計

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使其從層級式行政指揮監督體

系獨立而出，得以擁有更多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因有助於摒

除上級機關與政黨可能之政治或不當干預，以確保社會多元意見

之表達、散布與公共監督目的之達成，自尚可認定與憲法所保障

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相符。

四、按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固因基於行政一體，必須

為包括通傳會在內之所有行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

並因通傳會施政之良窳，與通傳會委員之人選有密切關係，而擁

有對通傳會委員之具體人事決定權，然為避免行政院恣意行使其

中之人事任免權，致損及通傳會之獨立性，行使立法權之立法院

對行政院有關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仍非不能施以一定限制，

以為制衡。蓋作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之權力分立原則，其意義不

僅在於權力之區分，將所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制度與功能等

各方面均較適當之國家機關擔當履行，以使國家決定更能有效達

到正確之境地，要亦在於權力之制衡，即權力之相互牽制與抑

制，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而致侵害人民自由權利。惟權

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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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

使造成實質妨礙（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或導致責任政

治遭受破壞（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參照），例如剝奪其他憲

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

憲法所賦予其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或逕行取而代之，而使機

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等等情形是。

　　立法權對行政權所擁有關於獨立機關之人事決定權之制衡，

一般表現在對用人資格之限制，以確保獨立機關之專業性，暨表

現在任期保障與法定去職原因等條件之設定上，以維護獨立機關

之獨立性，俾其構成員得免於外部干擾，獨立行使職權。然鑑於

通傳會所監督之通訊傳播媒體有形成公共意見，以監督政府及政

黨之功能，通訊傳播自由對通傳會之超越政治考量與干擾因而有

更強烈之要求，是立法權如欲進一步降低行政院對通傳會組成之

政治影響，以提昇人民對通傳會公正執法之信賴，而規定通傳會

委員同黨籍人數之上限，或增加通傳會委員交錯任期之規定，乃

至由立法院或多元人民團體參與行政院對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

等，只要該制衡設計確有助於降低、摒除政治力之影響，以提昇

通傳會之獨立性，進而建立人民對通傳會能超然於政黨利益之考

量與影響，公正執法之信賴，自亦為憲法所保障之通訊傳播自由

所許。至於立法院或其他多元人民團體如何參與行政院對通傳會

委員之人事決定，立法者雖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仍以不侵

犯行政權之核心領域，或對行政院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為

限。

　　惟依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二、三項規定，通傳會委員竟由

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共推薦十五名，行政院

院長推薦三名，交由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

薦十一名學者、專家組成之審查會以五分之三與二分之一兩輪多

數決審查，審查完成後，行政院院長應於七日內依審查會通過同

意之名單提名，並送立法院同意後即任命之。由於行政院院長僅

能推薦十八位通傳會委員候選人中之三位，審查階段對人事則完

全無置喙餘地，並且受各政黨（團）依政黨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

會審查通過之名單所拘束，有義務予以提名，送請立法院同意，

對經立法院同意之人選並有義務任命為通傳會委員，足見行政院

所擁有者事實上僅剩名義上之提名與任命權，以及在整體選任程

序中實質意義極其有限之六分之一通傳會委員候選人之推薦權，

其人事決定權實質上可謂業已幾近完全遭到剝奪。又行政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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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執行，執行則賴人事，無人即無行政，是行政權依法就具體之

人事，不分一般事務官或政治任命之政務人員，擁有決定權，要

屬當然，且是民主法治國家行政權發揮功能所不可或缺之前提要

件。據此，上開規定將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就通傳會委員

之具體人事決定權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除為憲法上責任政治原

則所不許，並因導致行政、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而牴觸權力

分立原則。

五、至於各政黨（團）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通傳會委

員候選人，與依其在立法院所占席次比例推薦學者、專家組成審

查會審查通傳會委員候選人之規定，是否違憲，端視該參與之規

定是否將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予以實質剝奪而定。茲上開規定只

將剝奪自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實質上移轉由立法院各政黨

（團）與由各政黨（團）依政黨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會共同行

使，明顯已逾越參與之界限，而與限制行政人事決定權之制衡功

能有所扞格。況上開規定之目的既係本於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

降低政治力對通傳會職權行使之影響，進而建立人民對通傳會得

以公正執法之信賴，則其所採手段是否與上開目的相符，即不無

疑義。按立法者如何降低政治力對通傳會之影響，進而建立人民

對通傳會得以公正執法之信賴，固有立法自由形成空間，惟其建

制理應朝愈少政黨干預，愈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之信賴之

方向設計。然上開規定卻反其道而行，邀來政黨之積極介入，賦

予其依席次比例推薦及導致實質提名通傳會委員之特殊地位，影

響人民對通傳會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信賴。是上開規定違背通傳會

設計為獨立機關之建制目的，亦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

旨不符。

六、系爭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院

長任命，以及同條第五項規定通傳會正、副主任委員由通傳會委

員互選，並由行政院院長任命，涉及違反憲法第五十六條之疑義

部分。按通傳會根據其組織編制，其層級固相當於部會等二級機

關，惟通傳會既屬獨立機關性質，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其委員之

任期亦有法律規定，毋須與行政院院長同進退，為強調專業性，

委員並有資格限制，凡此均與層級指揮監督體系下之行政院所屬

一般部會難以相提並論，故即使規定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

命，正、副主任委員則由委員互選，再由行政院院長任命，雖與

憲法第五十六條有關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

命之規定有間，尚難逕執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指摘之，蓋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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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之規範範圍並不及於獨立機關。且只要行政院對於通傳會委

員之人事決定權未遭實質剝奪，即使正、副主任委員係由委員互

選，亦不致有違反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之虞。又通傳會為獨立機

關，性質既有別於一般部會，則憲法第五十六條關於行政院副院

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之規定，自不因允許立法院或其他多元人民團體參與通傳會

委員之選任而受影響，自不待言。

七、通傳會組織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自通訊傳播基本法施

行之日起至本會成立之日前，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之原主管機關就

下列各款所做之決定，權利受損之法人團體、個人，於本會成立

起三個月內，得向本會提起覆審。但已提起行政救濟程序者，不

在此限：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二、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

管理、證照核發、換發及廣播、電視事業之停播、證照核發、換

發或證照吊銷處分。三、廣播電視事業組織及其負責人與經理人

資格之審定。四、通訊傳播系統及設備之審驗。五、廣播電視事

業設立之許可與許可之廢止、電波發射功率之變更、停播或吊銷

執照之處分、股權之轉讓、名稱或負責人變更之許可。」賦予受

特定不利處分而未提起行政救濟程序者，得於通傳會成立起三個

月內，向通傳會提起覆審。其係賦予已逾提起訴願期間之受特定

不利處分者，仍有得提起訴願之權利，而屬一種特別救濟規定，

雖對法安定性之維護有所不周，惟其尚未逾越憲法所可容許之範

疇。蓋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願之權，其具體內容與能否獲

得適當之保障，均有賴立法者之積極形成與建制，立法者對訴願

制度因此享有廣泛之形成自由。除立法者未積極建制人民行使訴

願權之必備要件，或未提供人民最低程度之正當程序保障外，本

院對於立法者之形成自由宜予最大之尊重。

　　按行政處分相對人未提起行政救濟，或提起訴願時，已逾法

定期間，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本得衡酌公、私益等相關因

素，依職權撤銷原處分；行政處分相對人亦非不得向行政機關申

請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訴願法第八十條及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十七條、第一百二十八條即係本此意旨所為之相關規定。依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規定，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必須符合下

列條件，始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一、須

(1)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

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或(2)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

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或(3)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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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等三種情形之一。

二、必須非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主張上列事

由（同條第一項規定參照）。三、該項申請必須自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後三個月內提出；如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則自發

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五年者，不得申

請（同條第二項規定參照）。上開通傳會組織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與之相較並未設有類似之條件限制，而一律允許受特定不

利處分且未提起行政救濟之人民，得於一定期間內向通傳會請求

就同一事件重新作成決定；雖較其他受不利行政處分之一般人民

享有較多之行政救濟機會，惟因係立法者基於法律制度變革等政

策考量，而就特定事項為特殊之救濟制度設計，尚難謂已逾越憲

法所容許之範圍。而通傳會於受理覆審申請，要否撤銷原處分，

其具體標準通傳會組織法並未規定，仍應受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

七條但書之規範。至通傳會組織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覆審

決定，應回復原狀時，政府應即回復原狀；如不能回復原狀者，

應予補償。」屬立法者配合上開特殊救濟制度設計，衡酌法安定

性之維護與信賴利益之保護所為之配套設計，亦尚未逾越憲法所

容許之範圍。

八、綜上所述，通傳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關於各政黨

（團）依其在立法院席次比例推薦通傳會委員並交由提名審查會

審查之部分，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關於審查會由各政黨（團）依

其在立法院席次比例推薦學者專家組成與其審查通傳會委員候選

人之程序，以及行政院院長應依審查會通過同意之名單提名，並

送立法院同意之部分，及第六項關於委員任滿或出缺應依上開第

二、三項程序提名及補選之規定，實質剝奪行政院院長對通傳會

委員之人事決定權，牴觸憲法所規定之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原

則，惟鑑於修法尚須經歷一定時程，且該規定倘即時失效，勢必

導致通傳會職權之行使陷於停頓，未必有利於憲法保障人民通訊

傳播自由之行使，自須予以相當之期間俾資肆應。系爭通傳會組

織法第四條第二、三、四、六項規定有關通傳會委員選任之部

分，至遲應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其效力。失去效力之

前，通傳會所作成之行為，並不因前開規定經本院宣告違憲而影

響其適法性，人員與業務之移撥，亦不受影響。至通傳會組織法

第四條第三、五項有關通傳會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正、副主

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並由行政院院長任命之規定，並不違反憲法

第五十六條規定。通傳會組織法第十六條係立法者所設之特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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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規定，不受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限制，通傳會就申請

覆審案件，亦僅能就原處分是否適法審查之，從而與憲法保障人

民權利之意旨，尚無不符。

九、本件聲請人聲請於本案解釋作成前為暫時處分部分，因本案

業經作成解釋，已無審酌之必要，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徐璧湖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13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613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許大法官宗力、余大法
官雪明分別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許大法官玉秀、林大
法官子儀分別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及王大法官和
雄、謝大法官在全共同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聲請
書及其附件)

許大法官宗力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余大法官雪明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林大法官子儀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王大法官和雄、謝大法官在全共同提出之部分不同意
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行政院解釋憲法聲請書

相關法令 憲法第11條(36.01.01)

憲法第16條(36.01.01)

憲法第53條(36.01.01)

憲法第56條(36.01.01)

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94.06.10)

司法院釋字第391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4條(94.11.0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16條(94.11.0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0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0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0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1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1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61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59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1&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6&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53&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56&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2&no=3&ldate=2005061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39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85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37562&ldate=20051109&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37562&ldate=20051109&lser=001


訴願法第80條(89.06.14)

行政程序法第117條(94.12.28)

行政程序法第128條(9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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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本件聲請人行政院，因行使職權，適用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

月九日制定公布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通傳會

組織法）第四條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之

組織及委員產生方式部分暨第十六條，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又因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六條規定，發生適

用憲法之疑義；復就立法院是否有權立法，就行政院所屬行政機

關之人事決定權，實質剝奪行政院院長之提名權等，與立法院行

使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聲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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